
  
 
 
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
2014 年 8 月 28 日，国家税务总局下发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4 年第 50 号
《关于债券买卖业务营业税问题的公告》（“本公告”），进一步明确了
债券买卖业务的营业税处理。在本公告颁布之前，当债券提前处置时，实
务中部分纳税人按照财税[2003]16 号文规定的计算方法，实质上将债券持
有期间已经取得的利息纳入营业额中缴纳了营业税。然而，部分纳税人未
就上述利息收入缴纳营业税。本公告明确了该问题，即提前处置债券时，
债券持有期间取得的所有收益（包括持有期间取得的利息）都应当包含于
营业额中计算缴纳营业税。 

需要注意的是，根据国务院发布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库券条例》，国库
券的利息收入享受免税待遇。因此，在提前处置国债时，国债持有期间取
得的利息收入是否需要缴纳营业税依然没有明确，本公告对此也没有做出
特别规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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